东至县重点湖泊日常管理方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市生态文明建设要求，保障我县重点湖泊安全、生态、健康，根据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 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以下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以保障重点湖泊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明确各部门和乡镇在重点湖泊日常管理中的职责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重点湖泊安全、生态、健康。
二、管理目标
建立完善重点湖泊日常管理体系，加强对养殖主体的监管和服务，规范养殖行为，加强对湖泊管理范围内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、非法取水等监督管理，保护湖泊生态环境，实现重点湖泊可持续发展。
三、责任分工
（一）县农业农村局。负责牵头整治湖泊违规养殖工作，指导并监管养殖主体养殖密度、鱼苗投放品种及比率等，督促建立完善养殖台账，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相关乡镇。具体负责投入品执法监管，参与联合巡查，对违规使用投入品问题依法查处。建立乡镇与县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督促整改。
（二）县水利局。负责监督指导相关管理单位做好湖泊管理范围内填湖造地、非法取水、非法采砂、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、违规修建妨碍行洪建（构）筑物等排查及清理整治工作。负责依法查处妨碍行洪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牵头取缔湖泊管理范围内违规设施（含养殖设施），规范湖泊空间布局。
（三）县生态环境分局。负责湖泊水质监测工作，定期组织对湖泊进行水质检测，监督湖泊管理单位落实水质检测要求。
（四）县林业局。负责组织或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开展自然保护地巡护工作，对巡护中发现的违规养殖行为，及时反馈通知属地乡镇和相关主管部门。
（五）各乡镇人民政府。负责日常巡查及具体问题整改落实，梳理辖区内重点湖泊养殖承包合同，根据整治方案和措施，修改完善约束性合同条款并保障监管执行到位，建立乡镇与县直部门的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加强湖泊水域岸线管控，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督促整改。
四、日常管理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建立巡查机制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属地乡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、林业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对重点湖泊进行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（二）加强水质监测。湖泊管理单位要按照要求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定期开展检测，确保水质符合要求。
（三）强化技术指导。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养殖主体的技术指导，尤其是养殖密度进行规范和监测，落实生态规范养殖方式。县水利局要加强对涉湖建设项目及取水行为的指导工作，依法审批建设项目、办理取水许可。
（四）完善档案管理。各部门和乡镇要建立完善的重点湖泊管理档案，包括养殖台账、巡查记录、水质检测报告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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